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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师〔2015〕153 号 

 

 

 

各学院、各有关单位： 

经学校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与人才培养专门委员会审议，校

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将《华南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奖励办法（试

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华南师范大学 

                           2015 年 11 月 12日 

 



 - 2 -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

见》（教高〔2012〕4 号）和《华南师范大学深化本科人才培养

改革实施方案》（华师〔2015〕47号）精神，为表彰和奖励为本

科教学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类教师，充分调动广大教师参与本科教

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深化教学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设立本科教学奖励。 

第二章  奖项设置 

第二条  本科教学奖励包括教学成果奖、本科教学工程（质

量工程）奖、优秀教学论文（教材）奖、优秀教师奖四类。 

第三条  教学成果是反映教育教学规律，具有独创性、新颖

性、实用性，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产生明

显效果的教育教学方案和教学改革、研究成果。 

第四条  本科教学工程（质量工程）是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

为目标，在质量标准建设、专业综合改革、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

设与共享、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等领域推动本

科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质量建设项目。 

第五条  优秀教学论文（教材）是在正式出版公开发行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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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上发表的有代表性的本科教学论文、正式出版公开发行的有代

表性的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使用的教材（含辅助教材）。 

第六条  优秀教师是在教学改革、课堂教学、实践教学、专

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资源建设、教学管理等全日

制本科教学领域作出贡献，具有示范作用的教师。优秀教师奖评

选对象为学校教师、教辅人员、教学管理人员。 

第三章  评选办法 

第七条  教学成果奖遵照《华南师范大学教学成果奖励办法

（2014 年修订）》（华师〔2014〕147 号）和《华南师范大学教

学成果奖评选工作方案》（华师〔2015〕27 号）进行评选。 

第八条  本科教学工程（质量工程）奖依照《华南师范大学

关于加强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的意见 》（华师

〔2015〕88 号）和《华南师范大学省级质量工程项目推荐评审

工作方案》（华师〔2015〕28 号）进行评选。 

第九条  优秀教学论文（教材）奖遵照《华南师范大学优秀

教学论文（教材）奖励办法》（华师〔2013〕201号）进行评选。 

第十条  优秀教师奖按如下办法进行评选： 

（一）名额分配。学校每年根据各学院教师数和教学业绩下

达优秀教师名额，共 100 名。 

（二）推荐程序。学院依次进行下述三个程序后报送推荐名

单给学校：学院党政联席会议按 1:2 或 1:3 的比例提名，学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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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分委员会差额确定候选人，全院教职工大会（须三分之二的教

师出席方才有效）投票表决确定推荐人选。 

（三）审定名单。学校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与人才培养专门

委员会常委会根据教师业绩审定获奖名单。 

（四）发文公布。学校正式发文公布获奖名单。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所有本科教学奖励统一纳入学校年度业绩津贴

进行奖励。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华南师范大学教

学专项奖励办法》（华师〔1995〕61 号）和《华南师范大学全日

制本、专科教学奖励规定》（华师〔2002〕89号）同时废止。本

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5年 11月 18日印发  

责任校对：林冬华 邓静薇  


